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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委员会  

第五十七届会议  

议程项目 11 

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

阿根廷 巴西 智利* 乌拉圭 决定草案  

2001/ 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行为之受害者  

得到复原 补偿和康复的权利  

 人权委员会 忆及委员会第 2000/41 号决议第 1 和第 2 段中的请求 并考虑到

秘书处有关这个问题的说明(E/CN.4/2001/61)  

 决定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日内瓦举行一次所有有关政府 国际组织和

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参加的磋商会议 在已经提出的

意见基础上 最后确定独立专家报告附件中的 关于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

法行为的受害者享有补救和赔偿权的基本原则和准则 (E/CN.4/2000/62) 并向委

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出磋商会议的最后结果 供委员会审议  

 委员会还决定 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在 司法机构的独立性 司法 法不治

罪 的分议程项目下审议这个问题  

--  --  --  --  -- 
      

*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条第 3款  


